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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医保发〔2020〕36号

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湖南省财政厅
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转发《国家医保局
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0年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州、县

市区税务局：

现将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0年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0〕24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工作要求如下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统一明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

2020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统一为 250元/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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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为 550元/人。其中省、市（州）、县

（市区）三级财政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补助分担方式按照《湖南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19〕40号）

的规定执行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区）财政部门要按照规定标准

足额安排预算，并及时拨付补助资金。市（州）、县（市区）两

级财政补助资金必须于 2020年 7月底前 100%到位。

2021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统一为 280元/人，

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。

二、巩固提升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保障水平

各市州要结合推进市级统筹工作，对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和基

金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。要巩固住院待遇水平，政策范

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 70%左右。要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医保

普通门诊统筹政策、特殊门诊政策和高血压、糖尿病门诊用药保

障机制。

要巩固大病保险保障水平。大病保险起付线原则上按各市州

上一年度全体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%左右确定。各市州

要结合 2020 年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和大病保险运行情况，适

当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标准，确保大病保险待遇政策落实

到位，确保大病保险制度稳健运行。

三、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和组织实施

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原则上为 2020 年 9

月 1日至 12月 31日。未如期达到规定参保率的统筹地区，可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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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延长至 2021年 2月 28日。各地要按照国家和省政策要求，全

面落实困难群众分类资助参保政策，并建立参保资助工作台账。

税务、医保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加强城乡居民医保惠民政策宣传，

做好 2021 年度参保缴费动员工作，确保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

（含城乡居民医保、城镇职工医保）参保率稳定在 95%以上。要

全力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，实现应保尽保、应缴尽缴。

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工作关系到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，各市

州、县市区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职责，确保各

项任务措施落地见效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重点抓好城乡居民医

保待遇落实和管理服务，财政部门要确保财政补助资金及时拨付

到位，税务部门要做好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征收工作。各部门之间

要加强业务协同和信息沟通，做好政策解读和舆情监测，合理引

导预期，共同推动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持续健康发展。工作中遇到

的新情况，要及时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。

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湖 南 省 财 政 厅

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

2020年 7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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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23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